
德化县杨梅乡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中央专
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

项目情况公告

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

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

知（闽财规〔2023〕24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杨梅乡 2025 年

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及资

金使用情况予以公告。

一、总体规模

2025 年上级下达我乡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

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 1 个，资金规模 159 万元。

二、项目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德化县杨梅乡基础灾毁设施修复项目

（二）项目内容

对杨梅乡多条道路沿线受灾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，主要

内容包括边坡修复、挡土墙建设三处，涵洞建设两处，路面

修复六百平方米，塌方修复一处。有效解决群众出行难、水

土流失等问题，促进乡村振兴发展，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，

直接受益人群超过 6000 人。

（三）项目周期

2025 年 7 月至 2025 年 12 月

（四）项目单位情况



项目主体单位：德化县杨梅乡人民政府

项目建设单位：德化县杨梅乡人民政府

项目实施单位：福建科地建设有限公司

（五）资金规模

项目投资金额合计为 190.0127 万元，其中：2025 年中

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资金 159

万元。

三、执行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完成建设情况：杨梅乡基础灾毁设施修复项

目已完成。

（二）资金支付情况：县财政下达杨梅乡指标 159 万元，

并由杨梅乡拨付施工单位 159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，资金

支付率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情况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

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资金 159 万元，财政已拨付 159 万元，

杨梅乡已实际拨款 159 万元，资金分配科学、下达拨付及时、

使用规范、执行准确。在资金使用上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

续，符合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

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截留、挪用、虚列支出

等情况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。

四、项目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（一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1.数量指标全年实际完成值：项目数量 1 个，完成

边坡修复 3 处，路面修复 600 平方米，塌方修复 1 处，直接



受益人数 6000 人，如期完成数量指标。

2.质量指标全年实际完成值：项目规划编制符合完整性、

合规性要求，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%，其中按规定标明宣传标

识。

3.时效指标全年实际完成值：按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。

（二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
1.社会效益指标全年实际完成值：改善杨梅乡交通状况，

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与便利性，推动杨梅乡基础设施完善，

加快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短板。

2.可持续影响指标全年实际完成值：有效提升基础设施

服务能力及辖区可持续发展水平。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全年实际完成值：项目投入使用后，

周边居民满意度达到 9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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